
新北市政府處理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三十九條之二申

請案件作業要點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以

下簡稱本細則）第三十九條之二規定申請加給基準容積率案件(以下

簡稱申請案)之程序、審查、期限及相關事項有所依循，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申請建築基地基準容積加給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應於中華民國(以

下同)一百十年七月三日(含)前檢附下列相關文件，向本府提出： 

(一)申請書(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二)申請建築基地範圍之土地清冊(如附件三)。 

(三)申請建築基地範圍之都市計畫套繪地形圖影本。 

(四)申請建築基地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五)申請建築基地範圍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六)申請建築基地範圍其中一筆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如附件四)。 

(七)委託他人代為申請者，應提出委託書(如附件五)。 

四、申請人依前點規定提出申請後，應於一百十年七月三日(含)前，整合

建築基地，使其符合本細則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並向本府提

出事業計畫報核、重建計畫申請或依建築法申請建造執照。         

五、申請案不符規定或逾期申請者，本府應駁回之。但其情形可補正者，

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並以二次為限。 

        前項補件期限，第一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十

五日，並以日曆天計算之。 

        申請人屆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本府應駁回其申請。 

六、申請人未能依第四點規定時程完成者，得於一百十年六月三日(含)前

以書面提出展延申請，並於一百十年七月三日（含）前與本府完成簽

訂展延協議書，始展延整合之時程。其展延時程不得超過一百十四年

七月三日。 

        第四點申請案件及前項展延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申請容



積加給資格及已辦理之作業階段自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 

(一)屆期未完成建築基地整合。 

(二)屆期未提出事業計畫報核或重建計畫、建造執照申請。 

(三)事業計畫之報核、重建計畫或建造執照之申請，經本府駁回。 


